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委托人基本信息
	姓名
	
	性别
	
	年龄
(岁)
	
	身份证号
	

	
	委托定点医药机构名称
	遵义市播州区人民医院
	委托人  联系电话
	

	
	病种(疾
病)名称
	

	受委托人
基本信息
	姓名
	
	性别
	
	年龄
(岁)
	
	与委托人关系
	

	
	身份证号码
	
	受委托人联系电话
	

	委托原因
	

	

受委托人
承诺事项
	根据《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》,购药时出示本人有效身份凭证，定点医药机构 及其工作人员应当执行实名就医和购药管理规定，核验参保人员有效身份凭证，按照诊疗规范提供合理、必要的医药服务。参保人员应当妥善保管本人医疗保障凭证，防止他人冒名使用。因特殊原因需要委托他人代为购药的，应当提供委托人和受托人的身份证明。




受托人郑重承诺：
保证所提供的信息和材料均真实有效，不存在任何虚假信息，如有意隐瞒患者实际情况而引起相关后果，将由代开药人承担一切法律责任及纠纷后果。本人自愿承担因此造成的一切责任。

受委托人签名：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接诊医生
审核意见
	



接诊医生：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
一、代开药需满足的条件病情稳定需长期服用同类药品(仅限慢性病类药物),但因患有精神疾病、行动不便、长期卧床等原因不能来我院就诊开药的，可由亲属代开药。
二、需携带材料(前来就诊前，请事先准备好):
1.委托人(患者)的身份证、医保卡或电子医保凭证(建议患者及亲属开通电子医保凭证，并使用电子医保的亲情账户功能)及复印件。
2.受托人(家属)身份证、户口本、医保卡等有效证件及复印件。
3.首次代开药的，尽量提供患者确诊医院的门诊病历、出院小结、疾病证明、检查报告等能体现其病情的相 关资料。
三、上诉材料复印件及申请表交由门诊医生保存并开药，如不符合上述规定者，医生有权拒绝开药。


